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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已告一段落。作为一名热衷于“司考”的老考生(我于2000

年通过了律考)，想对“司考”说几句。这次“司考”题目普

遍比往年容易，而且刑事法律知识所占比重较大（仅第四卷

而言，刑事法律知识就占42分）。所有考题中，第四卷第二

题难度、灵活度以及考生观点分歧都比较大。笔者现就第四

卷第二题谈谈自己粗浅的看法，与各考生共勉。 第四卷第二

题题目大意是：某甲因举报他人的违法犯罪事实而遭报复，

搏斗中不敌而逃跑，行凶人乙、丙继续追杀。某甲逃到一交

通要道口试图拦乘出租车逃跑，但说明情况后均遭拒载。这

时，某女骑摩托车缓速经过，某甲求某女带其逃走，仍遭拒

绝。眼看行凶人乙、丙迫近，某甲一把将某女推下摩托车（

但未受伤），自己骑上摩托车继续逃跑。逃出2公里后，某甲

回头看，不见乙、丙踪影，遂将车停下，这时方才考虑处置

该车的问题。后来，某甲将车尾箱撬开，发现内有3000元现

金和2万元存单一张，于是收起现金和存单，将摩托车推下山

崖毁坏。不久，某甲伪造了身份证将2万元取出。 对某甲的

行为应当如何定性，有以下四种不同意见。 第一种观点认为

：某甲是乘某女不备而公然夺取摩托车的，故某甲的行为应

当定抢夺罪。现金和存单是随车财务，与摩托车同属抢夺的

对象，将摩托车推下山崖毁坏的行为及伪造身份证的行为亦

属抢夺的后续行为，故某甲的行为只成立一罪即抢夺罪，不

成立数罪。 第二种观点认为：某甲是使用暴力（某女不同意



搭载后一把将某女推下车）夺取摩托车的，故某甲的行为构

成抢劫罪。现金和存单是随车财务，与摩托车同属抢劫的对

象，将摩托车推下山崖毁坏的行为及伪造身份证的行为亦属

抢劫的后续行为，故某甲的行为只成立一罪即抢劫罪，不成

立数罪。 第三种观点认为：某甲将摩托车推下山崖的行为构

成故意毁坏公私财物罪；将现金及存单据为己有的行为属秘

密窃取行为，应当定盗窃罪，伪造身份证的行为属于盗窃的

后续行为，不单独成立罪名。至于抢摩托车的行为则只涉及

出题技巧，并无考点。 第四种观点认为：某甲抢摩托车的行

为属于紧急避险行为，而将现金和存单据为己有的行为属于

侵占保管物的行为，应当定侵占罪。某甲将摩托车推下山崖

及伪造身份证的行为则属于侵占的后续行为，不单独成立罪

名。笔者赞同第四种观点。 首先，某甲抢摩托车的行为属于

紧急避险行为，理由如下： 一、紧急避险必须有避险起因，

也就是说，只有存在着对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

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危险，才能实行紧急避险。不存在一

定的危险，就无避险可言。一般来说，危险来自以下四个方

面：一是来自他人的侵害。主要是遭到违法犯罪分子以及精

神病人或未达刑事责任年龄的未成年人的侵害。二是来自本

人或他人的生理原因。三是来自动物的侵袭。四是来自自然

界的力量。本案中，存在避险起因：乙、丙两个违法犯罪分

子的侵害就是某甲避险的起因。 二、紧急避险的目的必须是

为了保护合法权益，也就是说，行为人实施紧急避险，必须

是为了保护国家、公共利益和本人或他人的合法权益。为了

保护非法利益，不允许实行紧急避险行为。本案中，某甲是

因为举报他人违法犯罪事实而遭乙、丙追杀的，其抢摩托车



的目的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而不是为了非法目的。 

三、紧急避险必须针对第三者的合法权益，而不能针对不法

侵害人的利益，这是紧急避险与正当防卫的重要区别。本案

中，某甲抢的是某女的摩托车而非不法侵害人的摩托车，因

此，某甲的行为具备紧急避险的客体条件。 四、紧急避险必

须适时，也就是说，正在发生的危险必须是迫在眉睫，对国

家、公共利益和本人或他人的合法权益已构成直接威胁。否

则，避险就不适时。本案中，某甲是在不法侵害人乙、丙迫

近时抢骑某女的摩托车的，不存在不适时的问题。 五、紧急

避险必须具备可行性条件，也就是说，只有在不得已即没有

其他方法可以避免危险时，才允许实施紧急避险。本案中，

某甲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抢骑某女摩托车的，其行为具备

避险的可行性条件。 六、紧急避险行为不能超过必要的限度

，造成不应有的损害。也就是说，紧急避险行为所引起的损

害应当小于所避免的损害。一般情况下，人身权利大于财产

权利，不允许牺牲他人生命以保全自己的财产权利。在人身

权利中，不允许牺牲别人的健康或生命来保全自己的健康或

生命。本案中，某甲是在某女的车速缓慢的情况下将某女推

下车的，此行为不至于伤及某女的健康或生命，事实上亦未

伤及某女的健康，也未危及某女的生命，其避险行为并无不

当。 综上，某甲抢车的行为具备紧急避险的主客观要件，属

于紧急避险行为，而不是犯罪行为。 其次，某甲处置摩托车

及随车财物的行为属于侵占行为，应当定侵占罪。理由如下

： 侵占罪是指将代为保管的他人财物、他人的遗忘物或埋藏

物非法占为己有，数额较大，拒不退还的行为。1、摩托车及

随车财物属于保管物。侵占罪的犯罪对象是保管物、遗忘物



或埋藏物。本案中，摩托车及随车财物属于避险财物，但随

着险情的排除而转化为紧急避险人某甲应当妥善保管的保管

物，因而成为侵占罪的犯罪对象。2、摩托车及随车财物，其

总价值为23000元以上，应当属数额较大。3、为了逃避法律

制裁，将所侵占的财物中的摩托车推下山崖毁坏，这一行为

符合拒不退还的条件。 综观本案，某甲抢摩托车的行为属于

紧急避险行为，而将现金和存单据为己有的行为属于侵占保

管物的行为，应当定侵占罪。某甲将摩托车推下山崖及伪造

身份证的行为则属于侵占的后续行为，不单独成立罪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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